《平谷区促进外资招商奖励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国办发〔2024〕9号）》和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若干措施（京政字〔2023〕23号）》等文件精神，激励多元化市场主体参与平谷区外资招商，不断扩大平谷区外商投资规模，特制定本办法。

多元化市场主体参与一个地区的外资招商工作对于区域充分利用外资的作用是巨大的，一是能够充分拓宽招商渠道。多元化市场主体拥有广泛的行业人脉、企业资源和市场网络，能接触到政府部门一般情况下难以触及的外资目标企业，能够根据区域产业发展重点精准匹配投资需求与供给，提高对接效率。二是能够提升招商的专业性。多元化市场主体通常拥有经验丰富的招商团队，精通国际国内产业研究、项目评估、商业谈判、市场分析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能够从项目策划、目标筛选、前期对接等方面提供全流程服务，大大节省时间和人力成本。三是能够加大招商推广力度。多元化市场主体通常具有更广阔的平台和更强的推广能力，能够通过行业峰会、专业媒体、定向路演等方式系统性地宣传和推广平谷区的投资环境、产业政策和优势资源，提高平谷区在外商投资者群体中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从以前年度看，多元化市场主体对于我区外资招商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继续激励多元化市场主体聚焦平谷区“3+3”重点产业方向和十五条产业链，为平谷区吸引外资优质企业在我区落地，促进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早日实现“1351K”战略目标，平谷区投促中心结合我区实际，起草了《平谷区促进外资招商奖励办法》，聚焦重点，给予为我区外资招商作出贡献的多元化市场主体服务奖励。
二、起草过程

（一）横向对比、学习经验。多方搜集了北京市朝阳区、昌平区、经开区、广州市白云区等区域的政策措施，分析各地支持方向、支持内容和支持标准为我所用，明确了“引进企业奖励”、“实际利用外资”两类奖励内容和标准。

（二）征求意见、科学调整。《办法》起草过程中，投促中心组织召开了征求意见座谈会，区发改委、区市场局等单位和部门提出了三条修改意见全部采纳。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分4章14条，分为总则、奖励内容及标准、资金使用与管理、附则。

总则共3条，明确了《办法》出台的目的、奖励对象和奖励条件。

奖励内容及标准部分共3条，明确了奖励内容和标准，包括引进企业奖励、实际利用外资奖励和累计奖励额度。

引进企业奖励：包括引进企业在落地当年或第一个完整自然年内实缴合同外资总额50万美元及以上的，每引进落地一家一次性奖励5万元人民币。引进世界500强（以美国经济杂志《财富》近5年排名为准）企业直接投资的企业，每引进落地一家，一次性奖励30万元人民币。

实际利用外资奖励：引进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达 300 万美元以上且商务部纳统的，按实际到资额的5‰（以人民币核算）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

累计奖励额度：同一引进企业（项目）累计奖励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资金使用与管理部分共3条，明确了资金来源与相关单位职责，多元化市场主体申请奖励的材料真实性义务，恶意传统骗取奖励的惩戒等。

附则部分共5条，明确了多元化市场主体唯一性、奖励不重复原则、调整条件、有限期及解释权。
四、下一步工作

（一）抓好政策宣传。一是平台宣传，充分利用市、区两级各类宣传平台开展宣传，扩大政策影响力；二是通过多元化市场主体口口相传，召开政策解读会，让一部分多元化市场主体先了解弄通享受政策的条件和标准，在业内进行介绍传播。

（二）抓好政策兑现。与财政、发改、各行业主管部门做好对接，及时共享信息，对于达到标准的多元化市场主体及时兑现政策。

（三）促进政策完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定期总结评估，开展自评、企业评价，收集多元化市场主体意见建议，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断完善。

